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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藥品商品名及含量 

皮大夫乳膏 0.64毫克/10毫克/1毫克 16克/支 (DR. PI. A.F. 

Cream) 

倍克健乳膏 0.64 毫克/10 毫克/1 毫克 16 克/支 (Trisec 

Cream) 

 藥品作用 
治療敏感性皮膚病和細菌或黴菌所引起之皮膚感染症。 

 使用方式 
每日兩次，塗敷於患處。 

 注意事項 
1. 只供外用，避免與眼睛接觸。 

2. 即使症狀改善，股癬，錢癬也要繼續用藥至 2 星期，足癬
要繼續用藥至 4 星期，但不可長期使用超過 4 星期，若
股癬、錢癬在治療 1 星期後，或足癬在治療 2 星期後，無
任何改善，請通知醫師。 

3. 避免使用此藥物在其它症狀上。 

4. 治療處不要使用繃帶或其它覆蓋物。 

5. 若使用此藥物在鼠蹊處，只能使用 2 星期，2 星期後無任
何改善，請通知醫師，並請穿著寬鬆衣物。 

6. 若有發疹及任何副作用發生，請立即通知醫師。 

7. 請避開感染源，以免發生再感染現象。 

8. 長期連續或不當使用局部皮質類固醇類藥品會導致停止
治療後出現反彈性發作(局部類固醇戒斷反應)。嚴重反彈
性發作範圍可能超出初始治療部位，其症狀可能以皮炎伴
有強烈發紅、刺痛和灼熱感，特別使用於臉部和彎曲區域

藥物成分 劑型 櫃號 

Betamethasone 

/Clotrimazole 

/Gentamicin 

外用 

藥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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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較為嬌嫩皮膚部位時更容易發生。如果在治療成功後數
天至數週內再次出現上述症狀，應懷疑可能為反彈性發作。
另如需重新使用局部皮質類固醇類藥品，請謹慎評估其臨
床效益與風險，或考慮改以其他治療方案替代。 

9. 由於局部腎上腺素的全身性吸收，易引起 HPA 

(Hypothalamic-pituitary-adrenal)的抑制反應。 

10. 部份患者有庫欣氏症候群、高血糖和糖尿的副作用產生。 

11. 皮膚和皮下組織疾病-戒斷反應(頻率未知)：皮膚發紅，可
能會蔓延超出初始治療區域，灼熱或刺痛感，搔癢，皮膚
脫屑，滲膿。 

 藥品儲存 
儲存於25℃以下。 


